
的房子能要回吗？
解疑答惑

●案例一
婚内约定房产归女方
离婚后法院未全部支持

案件事实：女方李某与男方王某于
2006年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女，因王
某婚内出轨，自感对李某有愧，于婚内与
李某签订协议一份，承诺将王某名下两
套婚前房产，自愿赠与李某，成为李某的
个人财产，但两套房产尚有50万元银行
贷款未能偿还。后李某与王某感情彻底
破裂，李某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请求
法院判令两套房产归李某所有。

法院认为：双方作出的婚内财产约
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协议有效，但
两套房产的银行抵押贷款尚未清偿，不
具备过户条件，且如将两套房产全部判
归李某所有，被告将没有任何居所，遂作
出调解。最终原被告双方各得一处房产，
限被告于7日内偿还一处房产的银行贷
款，并将该房产过户至原告名下。

律师说法：婚内财产约定本身涉及
的法律关系十分复杂，貌似相同的案件事
实，法院的裁判结果，却往往千差万别。夫
妻财产约定对于双方权利义务具有重大
影响，应当谨慎对待，最好采取书面形式，
婚内财产约定所附条件要符合法律规定
与公序良俗，并注意区分财产制约定与特
定财产约定。因夫妻财产约定没有物权变
动效力，最好及时进行权属变更登记，否
则约定内容不能对抗第三人。

●案例二
婚前男买房婚后女装修
离婚要求平分房产被驳

案情介绍：小马和女朋友小陈相恋
多年后登记结婚。小马婚前以个人积蓄
出资全款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屋因属
于期房，签订合同和交纳购房款项后直
到二人婚后才交房入住并办理产权证。
小陈用自己婚后的积蓄对房屋进行了装
修，并购买了家具家电。后小马与小陈因
生活上矛盾，小陈一方向法院起诉要求
和小马离婚，并要求按照夫妻共同财产
依法分割房屋。

法院判决：房屋归小马所有，由小马
补偿小陈装修和家具家电费用中属于小
陈的部分。

律师说法：本案中，小马在与小陈登
记结婚前已经用自己的婚前财产支付了购
买房屋的全部价款，也就是已经完成了房
屋买卖合同中己方的全部义务。虽然该房
屋实际交付和办理产权登记发生在结婚
后，这只是售房方单方履行义务。小马婚前
支付的购房款只是在婚后发生了形式上的
变化，变成了房屋产权而已。该房屋仍应当
为小马的个人财产，不因小马与小陈的结
婚而发生转化。小陈对房屋的装修符合不
动产添附的规则，装修费用和家具家电应
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故法院判
决房屋归小马所有，由小马补偿小陈装修
和家具家电费用中属于小陈的部分。

市民王女士打来电话，自己今年70
多岁，而自己二婚老伴今年已经85岁了，
老两口于30年前再婚，男方带来4个子
女，自己带来3个子女。随着两人年事已
高，身边需要有人照顾，但7个子女中只
有王女士的小女儿经常上门照顾两位老
人。
两人婚后拥有一套住房，目前这

套房产全部产权归王女士所有。两位
老人考虑到一直是小女儿在跟前照
顾，就把这套住房过户给了小女儿。在
房产交易中心已经走完程序，税费都
已经缴纳。由于该房产实际交易价格
只有一万块钱，而该房产市场价值百
万，已经严格偏离该房产实际价值。王
女士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其他子女再
来争这套房产。想咨询律师，如何保证
已经过户的房子，仍能顺利保证归小
女儿所有？

律师建议：王女士按照真实意愿
已经将房产过户给小女儿，而且按照
房屋交易部门的公允价格完成纳税，
小女儿合法拥有该房产的产权。但如
果想避免其他的子女或者说继承人再
来争这个房子，还需要避免以下问题：
首先，一万块钱的不合理低价转让给
小女儿，其他债权人可能会主张撤销
这种低价转让行为。
所以建议王女士再去不动产部门

进行咨询，将房屋买卖合同的价格做
一个变更。其次，如果按照公允的价格
进行变更后，保证这套房产是老人生
前按照真实意愿的自由处分，而且过
户价格相对公允，这套房产就属于小
女儿所有，其他人再来争就缺乏依据
了。

●案例六
多年前分给儿子房产
可否要回来赠与孙子
市民李先生今年80多岁，若干年前

拆迁时分给三个子女房产，其中分给大
儿子两套房产。但大儿子离婚后将儿子
交予李先生抚养至今，大儿子没有尽到
应有的抚养义务。目前孙子已经长大成
人，但没有工作没有房产。李先生想到自
己当时分给大儿子的两套房产，想要回
一套分给孙子。想咨询律师能否进行这
种操作，如何做到？

律师建议：李老先生的诉求无法达
到的，因为按照民法典相关规定，已经过
户至大儿子名下的房产很难再索回。但
可以给李先生的大儿子设定一个居住
权，具体办理手续可以咨询不动产登记
中心；李先生还有一个诉求是，他养了孙
子这么多年支付了抚养费，能不能向儿
子这边代位求偿，如果说当孙子在未成
年的时候，李先生是可以直接以自己的
名义或者以监护人的名义去主张抚养费
的，但目前孙子已经成年了，索要抚养费
是走不通的；另一方面，李先生的大儿子
不尽赡养义务，建议他向法院起诉追索
赡养费。

●案例七
共同房产被判之后
还能放心买吗？
市民张先生想在海尔东城国际买一

套房子，这套房子符合张先生期待，而且
价格比市场价便宜一二十万。但经过房
产中介调查发现，这套房产房主已离婚，

法院将夫妻共有房产判决给了房主，想
咨询律师这样的房子能不能买，担心以
后存在房产纠纷问题怎么办？

律师建议：张先生称这套房产是经
过生效判决取得的房屋，他担心这种生
效判决会不会影响他房屋的过户。建议
张先生如果存在担心，最好问房屋的出
卖人要一下离婚判决，看一下是否明确
写明房屋归出卖人所有。如果判决明确
而且生效，且在没有抵押、查封的情况
下，这套房产交易问题不大。
但如果真在过户时候出现问题，可

通过申请法院要求强制腾房，依法保护
其合法权益。

●案例八
大哥房产被堂哥占了
能否起诉追回房产
李女士今年70多岁，她打来电话咨

询，大哥有一套房子被堂哥占了。据李
女士介绍，这个房子是父亲去世后留给
自己大哥，但是大哥在去世之前立了
一份遗嘱，把所有的房产包括现金都
给了二哥，但是这份遗嘱找不到了。
2000年左右的时候，李女士通过朋友
查到过房产，这三间房屋在他大哥名
下，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查不到了。
他现在的诉求就是能否起诉他堂哥追
回房产？

律师建议：李女士无法证明与该房
屋有利害关系，所以她不能直接起诉。但
建议她先去国土所或者村委了解一下详
情，看该房产后来是否有过变更。如果说
能够证明是他们的房产，可以提起相关
诉讼追回房产。

鉴于房产价值的不断上升，子女购房财力有限，很多父母用大半辈
子累积的财富对子女提供资助。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到底是什么性质？
是借贷？是赠与？房屋权属如何？等等问题都关系着各方的切实利益。为
避免今后的法律风险，建议父母应在出资前以书面约定的形式明确告
知儿女，为其购房出资的性质，明确是借贷还是赠与。另外还需要提醒
读者的是除了需要明确借贷还是赠与外，还需明确赠与的是儿女一方
还是赠与的是儿女与其配偶的双方，避免婚姻破裂时儿女与其配偶因
赠与财产发生争议。

●张丽丽律师

■法院判例

●贺翔律师

咨询内容大多围绕房产继承，咨询者多为七八十岁的老者。随着经
济的发展，继承问题成为许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普通百姓在咨询
时，常常夹杂感情因素，分不清主次，所以一次电话咨询动辄十几分钟，
我都耐心倾听，几乎不打断。我考虑的是，先让大家把多年积攒的情绪
发泄出来，然后重点把握他们的诉求，再作出比较精准的答复。虽然我
们在法律实务领域是相对专业的，但在生活中我们经验未必多于他们，
所以一定更不能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而应当沉下心耐心倾听。想群众
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这才是一优秀律师应当具备的基本素养，也是
符合自己做律师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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